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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是全国的经济中心，同时也是全国的科技
中心，高新技术产业、工业企业、装备制造业等产业
众多［1］。 职业病预防与监管是上海市卫生监督的重
点工作。 为更好地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，2018 年底
国家对《职业病防治法》进行进一步修订，建立了更
完善的职业卫生监管体系［2］。 自 2019 年起，职业健
康监管职能由原安全生产监管部门调整到卫生健
康行政部门，职能划分更加明确。 随着社会的发展，
劳动者的法律意识、 维权意识和防护意识不断加
强，敢于对企业涉及职业病防治工作中的违法行为
进行举报。 社会举报类案件能够直接反映职业健康
管理问题，也是查处职业健康违法案件的重要信息
来源［3］。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通过依法处理投诉举报
案件并不断总结， 可以做到对共性问题的有的放
矢，促进职业病防治工作。 现就 2019—2021 年上海
市某区社会举报的职业健康行政处罚案件进行分

析，以期为职业病防治管理提供参考。

1 资料与方法
1.1 资料来源

上海市某区是上海市重要的工业基地，汽车及
其零部件制造、电子设备制造产业发达，涉及的材料、
产品、工艺流程种类繁多，职业病防治压力较大［4］。 本
研究所有案件均来源于 2019—2021 年该区卫生健
康委员会监督所承办的职业健康社会举报案件，所
有计入统计的案件均已查实， 并已做出相应处罚。
记录内容包括企业规模、所属行业、案由、处罚情况
等。
1.2 方法
1.2.1 投诉举报形式归类

举报形式有电话举报、来人访谈以及上级交办
等。 由于目前通信发达、线上投诉平台建设完善，所
以绝大部分案件为电话举报，统计时对举报方式不
进行区分，统一按照社会举报案件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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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2.2 主要举报内容归类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、《职业

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》（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
总局令 第 48 号）、《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
理办法》（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 第 49
号），一案件可能涉及多个案由、多项违法行为，本
研究将举报内容的违法行为分为 3 类：职业健康检
查、职业病防护设施、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。

2 结果
2.1 涉案企业总体分布

2019—2021 年被投诉举报的企业有 41 家，大
多数为小型和微型企业（占 92.7%，38/41）。 举报案
件各年份比例在 2019 年为 17.1%（5/41），2020 年为
51.2%（21/41），2021 年为 31.7%（13/41）。 从行业分
布来看，该区投诉举报案件涉及企业以制造业为主
80.5%（33/41）。 见表 1。

表 1 2019—2021 年上海市某区职业健康
投诉举报案件涉及企业总体情况 （家）

类别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总计

企业规模

微型 3 11 8 22

小型 2 10 4 16

中型 2 0 1 3

行业类型

汽车制造业 1 2 0 3

家具制造业 2 1 2 5

金属制品业 2 3 1 6

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0 1 0 1

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1 9 4 14

建筑业 1 0 1 2

纺织业 0 2 0 2

化工 0 1 1 2

其他 0 2 4 6

合计 7 21 13 41

2.2 投诉举报内容
2.2.1 总体情况

上述案件中共涉及违法行为 148 项，包含职业
健康检查 57 项（占 38.5%，57/148），职业病危害因
素检测 49 项（占 33.1%，49/148），职业病防护设施
42 项（占 28.4%，42/148）。 具体见表 2。
2.2.2 职业健康检查

职业健康检查案件涉及企业共计 34 家，占
82.9%（34/41）。其中 2019 年 7 家（占 20.6%，7/34），
2020 年 16 家（占 47.1%，16/34），2021 年 11 家（占
32.4%，11/34）。 微型以及小型企业案件较多，分别

为 17 家（占 50.0%，17/34）和 15 家（44.1%，15/34）。
其中微型企业涉及职业健康检查违法行为 30 项
（占 52.6%，30/57），小型企业 27 项（占 47.4%，27/
57）。 见表 3。

职业健康检查方面的举报案件涉及的违法行
为包括：（1） 未按照规定组织职业健康检查、 建立
职业健康监护档案， 违反的企业数量占比最大，共
31 家 （占 91.2% ，31/34）， 违法行为 31 项 （占
54.4%，31/57）；（2） 安排未经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
者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，涉及企业 12 家（占
35.3%，12/34），违法行为 12 项（占 21.1%，12/57）。

年份 职业健康
检查

职业病防护
设施

职业病危害
因素检测 总计

2019 11 3 4 18

合计① 57 42 49 148

2020 28 18 25 71

2021 18 21 20 59

注：① 企业数量小于违法行为项，原因为部分单位涉及多项违
法行为。

表 2 2019—2021 年上海市某区企业职业健康
投诉举报案件违法行为数 （项）

表 3 2019—2021 年上海市某区社会举报
职业健康检查类案件情况 （家）

年份
企业规模

总计
微型 小型 中型

合计 17 15 2 34

2019 3 2 2 7

2020 7 9 0 16

2021 7 4 0 11

2.2.3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
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案件涉及企业 29 家，占

比 70.7%（29/41），其中 2019 年 3 家（占 10.3%，3/
29），2020 年 18 家（占 62.1%，18/29），2021 年 9 家
（占 31.0%，9/29）。 微型企业 17 家（占 58.6%，17/
29），违法行为 22 项（占 44.9%，22/49）；其次是小型
企业 11 家（占 37.9%，11/29），违法行为 12 项（占
22.5%，12/49）。 见表 4。

在涉及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问题案件中，职业
病危害因素检测方面案由包括：（1） 未按照规定对
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检测， 涉及企业 27
家（占 93.1%，27/29），违法行为 27 项（占 55.1% ，
27/49）；（2） 未按照规定及时向卫生行政部门申报
产生职业病危害的项目，涉及企业 6 家（占 20.7%，
6/29），违法行为 6 项（占 12.2%，6/49）。
2.2.4 职业病防护设施

职业病防护设施案件涉及企业共计 23 家，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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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2019—2021 年上海市某区社会举报
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类案件情况 （家）

56.1%（23/41），其中 2019 年 3 家（占 13.0%，3/23），
2020 年 10 家（占 43.5%，10/23），2021 年 10 家（占
43.5%，10/23）。 微型企业 14 家（占 60.9%，14/23），
违法行为 30 项（占 71.4%，30/42）； 小型企业 7 家
（占 30.4%，7/23），违法行为 9 项（占 21.4%，9/42）。

职业病防护设施方面案由包括：（1） 未提供职
业病防护设施和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，涉及
企业 7 家 （占 24.1%，7/23）， 违法行为 7 项 （占
16.7%，7/42）；（2） 未采取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
防治法》 第二十条规定的职业病防治管理措施，涉
及企业 6 家（占 26.0%，6/23）， 违法行为 6 项（占
14.3%，6/42）；（3）未对劳动者个人职业病防护采取
指导、督促措施，涉及企业 9 家（占 39.1%，9/23），违
法行为 9 项（占 21.4%，9/42）。

表 5 2019—2021 年上海市某区社会举报
职业病防护设施类案件情况 （家）

年份
企业规模

总计
微型 小型 中型

合计 14 7 2 23

2019 年 1 1 1 3

2020 年 6 4 0 10

2021 年 7 2 1 10

2.3 典型案例
2020 年某日在对接到举报的上海某某有限公

司进行职业卫生监督检查时，发现该公司打磨岗位
操作工（接触其他粉尘和噪声）6 人正在上岗中，检
查过程中并没有发现这 6 人的职业健康检查资料。
经调查， 该公司此 6 名员工于 2019 年 12 月底入职
至今未安排进行过职业健康检查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的规定，
用人单位不得安排未经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劳
动者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。 据此该区卫生健
康委员会对该企业安排未经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
者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，做出行政处罚。

3 讨论
笔者所在区卫生行政部门以“企业自律、行业

管理、政府监管、社会监督”的公共卫生监督管理框
架为主线， 强化职业病危害源头治理和前期预防，
推动企业职业卫生基础建设，加大职业卫生监管执
法力度，以宣传培训、基层建设、日常监管、专项治
理等为基本内容［5-6］。

社会举报类案件多来源于小型和微型企业，大
中型企业较少（仅占 5.9%），可能是因为大中型企
业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职业健康管理体系，而小微企
业管理不够重视，缺乏相应专业人员，导致职业病
防治管理措施不到位［7］。 在上海市其他区域也存在
类似情况，建议卫生行政部门加强对小微企业职业
卫生“三同时”制度的落实，加大宣传力度，创造小
微企业健康发展的平台［8］。另外，社会举报类案件多
集中在制造业（占 80.5%）。 制造类企业接触职业
病危害因素风险高， 职业健康问题突出， 更需加
强监管［9］。

该区社会投诉举报职业健康案件涉及违法行
为在 2019 年后大幅上升， 从 2019 年 18 项到 2020
年 71 项、2021 年 59 项。 一方面在于职能划转后，职
业健康监管体系更加完善， 加之投诉平台建立完
善，使得处理案件增多；另一方面，经前期大量宣
传，劳动者的防护意识加强，积极通过投诉举报维
护自身合法权益。

通过对案件涉及违法行为的分析发现，以下案
由占比较高：未按照规定组织职业健康检查、建立
职业健康监护档案（占 54.4%）、未按照规定对工作
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检测（占 55.1%）。 提示职
业健康检查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不完善为举报
案件涉及行政处罚的重要问题。 有研究［10］指出，企
业对“三同时”全过程管理不重视，对相关法律法规
不知晓，最终造成上述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问
题突出。 同时，职业病防护设施的部分缺失也是企
业在生产过程中需注意的环节。 为解决上述问题，
除了加大执法力度以外，对企业相关人员的培训以
及劳动者的劳动安全意识教育是重中之重。 应加强
行业自律，让企业的职业卫生管理实现由他律转向
自律，业内自查、业内自检，最终从根源上解决职业
病监管问题［11］。

作者声明 本文无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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